
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資訊安全事件通報與處理程序 

一、資安事件若需對外通報，由資訊組長（教師）或系管師登入教育機構資安通

報平台（網 址：https://info.cert.tanet.edu.tw/）。 

二、相關通報流程如 表 1： 臺北市立北安國中資安事件通報程序及相關通報處理

應變人員如 表 2：臺北市立北安國中資安事件應變相關人員所示。  

 

表 1： 臺北市立北安國中資安事件通報程序 

 

人員 姓名 聯絡電話 

資安業務承辦人 張庭榮 

 

 

 

 

 

資訊組〉 

02-25333888-223;228 

資安業務主管 遇中興 02-25333888-220 

校長 葉瑞煜 02-25333888-210 

教育局(處)資安承辦人  1999-1232 

 

 

 

臺灣學術網路危機處理中心 

 

（網 址：

https://info.cert.tanet.e

 07-5250211 

表 2：臺北市立北安國中資安事件應變相關人員 

 

https://info.cert.tanet.edu.tw/


 


